
附件2
浙江省“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备案承诺书


项目名称：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
承 诺 方：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赵畅
（三）拟建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乐平路与天荒坪北路交叉路口往西北约150米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利用1.4亩土地930平方米，新增热压产线设备并配套环保设备等，项目完成后预计新增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的生产能力，预计新增销售收入2000万元，利润450万元，税金100万元。
（五）总投资及环保投资：总投资1000万元、环保投资10万元
二、承诺内容
承诺项目建设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一）已充分阅读《安吉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安吉经济开发区重点区总体规划（2018-203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安吉经济开发区重点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并承诺本建设项目符合上述要求。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区域规划环评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限值清单要求，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大气、水、声等环境质量标准。
（四）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行业环境准入要求和环境准入指导意见等。
（五）在项目投产前取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削减平衡意见，未取得或落实总量削减平衡意见不投入生产。
（六）在项目投产前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七）在项目投产前落实危废处置、废水纳管等协议，未落实协议不投入生产。
（八）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前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本全本及签订的承诺书。
（九）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十）建设项目在投产或者使用前，对照环评及备案意见或承诺备案的要求，完成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编制，按规范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验收相关资料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十一）在实际发生排污行为前，须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未办理前不得投入生产。
（十二）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台或修改的，按新标准执行。
（十三）严格按照承诺要求进行建设和运行。若违反上述承诺内容，自觉承担违约责任。
三、违反承诺的责任
不履行承诺或者履行承诺不符合约定的，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接受相应处罚；今后项目环评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不再享受“规划环评＋环境标准”清单式管理政策。
四、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方：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登记表

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6829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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